







长上自然资发﹝2025﹞118号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晓飞

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
关于印发《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工作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有关事业单位、股室：
现将我局《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工作管理制度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2日





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   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工作管理制度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推进我局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工作，规范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工作行为，建立权责明确、制约有效、与专项整治行动相适应的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制度，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，制订本制度。
第二条  坚持办事公开原则，明确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项目的依据、内容、条件、程序和时限，将办事内容及时主动公开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。
第三条  根据“合法、合理、效能、责任、监督”的办事原则，严格按照各股室（中心）权限履行审批项目的审查，后报分管领导审批，严禁越级审批和越权审批。涉及多个股室的审批项目，由局长或分管领导召集相关股室（中心）统一对外办理，不得多头或重复审批。
第四条  加强被许可事项的跟踪监管，防止只批不管，要有效地维护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对使用权人有伪造材料或超越范围的行为，要及时查处，不得徇私舞弊。
第五条  严格执行收费标准，不得违规立项乱收费，实行收支两条线。项目用地审批人员不得妨碍被许可人正常的生产经营，不得索取或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，不得滥用职权谋取其他利益。
第六条  认真受理群众投诉，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，对被投诉事项应认真调查核实，给予明确的答复、解释或纠正。
第七条  加强建设用地审批人员的监管，及时制止一切违规行为。对推诿拖延，故意刁难，向当事人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该告诫诫勉的给予告诫或诫勉，该行政处罚的给予行政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八条  局党务办负责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事项的监督管理工作，要加强建设用地保障提质增效工作的日常指导、检查和监督，落实督办相关事项，及时向局党组反馈和汇报情况。
